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文件
沪学位办〔2014〕10号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14年上海市

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

为了建立与完善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现决定开展2014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工作。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类评选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充分发挥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本次评选分为“基础研究类”和“应用基础研究类”两类。“基础研究类”论文，突出原始创新，激励研究生在本学科前沿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类”论文，突出服务需求，激励研究生从国家、区域或行业重大需求中，提炼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二、评选范围

（一）参加评选的论文，以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在本市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含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为主。2008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原则上未参加过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的学位论文也可参评，博士学位论文需3名校外同行博士生导师联名推荐，硕士学位论文需2名校外同行硕士生导师联名推荐。

2015年参加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的论文，将以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在本市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含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为主，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 未参评过且在同行导师联名推荐的情况下可以参评，其他时间获得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将不可参评。2015年以后参评论文的时间要求参照2015年标准执行。

（二）本次评选实行限额申报。各校的申报额度根据学校的学位授予数量及近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情况确定（见附件1）。同时，根据学科大小（设置6个及以上二级学科的为大学科，6个以下的为小学科），同一单位在同一大学科中申报的论文原则上不超过5篇，在同一小学科中申报的论文原则上不超过3篇。临床医学等学科为特殊情况，在不突破学校额度的前提下，学校可根据每年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学科的限额。

（三）第二军医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在沪各研究院所按照申报额度参加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参评论文不能与参加系统优秀论文评选的论文相同。

（四）其他在沪科研院所也可参加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原则上各单位参评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不超过2篇。

三、材料报送

（一）报送的材料包括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

1.纸质材料

（1）学位论文推荐表；

（2）作者简况表；

（3）有关证明材料（须装订成册）；

（4）需专家联名推荐方能申报的学位论文所填写的《专家联名推荐表》；

（5）单位推荐汇总表。

2.电子材料

（1）学位论文原文（PDF格式）； 

（2）学位论文推荐表（WORD格式）；

（3）作者简况表（WORD格式）；

（4）汇总数据库（DBF格式）；

（5）单位推荐汇总表（WORD格式）。

以上材料样式见附件2～10。纸质材料只需提交一式1份，电子文档必须严格按照命名规则（见附件11）命名。

（二）参评论文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代码0502）外均应用中文撰写，外国语言文学的论文若用中文以外的文字撰写，还需报送该学位论文不少于5000字的详细中文摘要。

（三）各单位报送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必须与国家图书馆的存档原文一致。学位论文答辩前已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含副高级）的作者所撰写的学位论文以及涉密的学位论文，不得申报。若发现申报材料不属实或不符合要求，则取消该学位论文参评资格。

四、评选程序

（一）各单位根据评选要求对本单位评选范围内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进行酝酿和推荐，并将推荐材料于9月23日前报送至上海市教育评估院高教评估所（联系人：夏燕，联系电话：54041773，地址：陕西南路202号），逾期视作放弃参加本次评选。

（二）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组织专家评议，具体事宜由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另行通知。评议结果提交上海市学位委员会联络员会议审议后，提出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入选名单的初步意见。

（三）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根据审议意见，审核并公布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及其作者和指导教师名单。

本通知及附件表格可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网站www.shmec.gov.cn下载。

联系人：束金龙；联系电话：23116724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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